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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业绩承诺事项进展的公告 

 

 

一、业绩承诺的基本情况 

2020年9月，公司股东陈振华先生与丽水久有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实现控制权变更，转让方陈振华对公司原有业务

板块业绩做出承诺，承诺2020-2022年每年净利润为正（其中2022年不低于3000

万元），且三年累计净利润不低于9000万元。若业绩承诺未完成，陈振华将对公

司予以现金补偿，具体内容详见2020-052号公告。 

二、业绩承诺进展情况 

公司在2023年7月已经启动股东业绩承诺事项，拟聘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为公司控制权变更业绩承诺事项的审核机构，公司主要负责原有业

务及现有业务板块的确认及财务数据区分，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业务和财务数据的复核。9月26日公司发起《业务约定书》审批的流程。10

月10日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正式签订《业务约定书》，10月26

日收到公司聘用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哈尔滨威帝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控制权变更业绩承诺事项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征求意见稿，

原有业务板块为基础所产生的净利润预计在4100万元左右（最终数据以出具的专

项审核报告为准），该数据低于业绩承诺数据，触发业绩补偿条款，初步测算预

计补偿金额为4900万元左右。该征求意见稿已发给业绩承诺事项各相关方确认，

同时因实际控制人为国资并需要履行相关审议程序，收到确认文件后出具正式的

专项审核报告，届时独立董事和审计委员会针对相关事项发表明确意见。预计本

月内完成专项审核报告并收到补偿款。 

陈振华先生自收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哈尔滨

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控制权变更业绩承诺事项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征求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见稿后，按初步测算预计补偿金额为4900万元左右，11月4日公司已收到陈振华

先生的预付补偿款4730万元。 

11月29日收到公司聘用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哈

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控制权变更业绩承诺事项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修

订稿，原有业务板块为基础所产生的净利润预计在3600万元左右，（最终数据以

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为准），初步测算预计补偿金额为5400万元左右。 

目前该修订稿已发给业绩承诺事项各相关方确认，同时因实际控制人为国资

并需要履行相关审议程序，收到确认文件后出具正式的专项审核报告，届时独立

董事和审计委员会针对相关事项发表明确意见。预计本年内完成专项审核报告并

收到补偿款。 

公司至今已收到陈振华先生的预付补偿款53,206,239.48元。 

在此过程中相关各方积极推动相关事项，维护上市公司利益，待收到正式审

核报告及全额业绩补偿款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风险提示 

1、《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控制权变更业绩承诺事项实现情况专项审

核报告》修订稿，原有业务板块为基础所产生的净利润预计在3600万元左右，该

数据为初步审核数据，最终数据存在调整的可能性，以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为准。 

2、上述数据为初步审核数据，最终数据尚存在调整的可能性，对公司的主

要财务指标和经营业绩的影响情况尚不确定。 

3、业绩承诺事项正在履约过程中，后续是否发生变化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谨慎投资。 

特此公告。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12月 1日 

 


